
赤峰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法律法规依据 主管部门 实施主体 备注

1
对民族政策、民族法
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
的监督检查

行政监督检查

1.【行政法规】《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5号）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１日国务院
第８９次常务会议通过，自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起施行。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
查，每年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内蒙古自治区民
族事务委员会

自治区本级、盟
市级、旗县级民

族事务委员会

2
对公民民族成份变更
申请的行政确认

行政确认

【部门规章】《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2号）
第四条 国务院民族事务部门和公安部门负责指导、监管公民民族成份的登
记和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申请变更民族成份，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提出申请；
（二）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对变更申请提出初审意见，对不符合条
件的申请予以退回，并书面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自
受理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审批。
对于十个工作日内不能提出初审意见的，经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负
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
（三）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应当在收到审批申请之日起的十个工
作日内，出具书面审批意见，并反馈给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
（四）县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应当在收到审批意见的十个工作日内，
将审批意见告知申请人。审批同意的，并将审批意见、公民申请书及相关
证明材料抄送县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
（五）公安部门应当依据市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的审批意见，严格按
照公民户籍主项信息变更的管理程序，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办理公民民族成
份变更登记。

内蒙古自治区民
族事务委员会

盟市级、旗县级
民族事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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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模范个人的行
政奖励

行政奖励

1.【行政法规】《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5号）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１日国务院第
８９次常务会议通过，自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起施行。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开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各项活动，对为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2.【省级地方性法规】《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2021年1
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
5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七条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典型培养树立工作，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评选表彰活动。自治区人民政府每
五年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和
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对在促进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中做出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

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

自治区本级、盟
市级、旗县级党

委、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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